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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行政院「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規定，

辦理國立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學者來校服務，

及留任優秀人才，以提升學術競爭力，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政府其他補助及校務基金自籌收入。補助機關另有規定

或訂有合約者，應從其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本校新聘及現職之專任(案)優秀教研人員。 
 二、來校訪問學者及客座優秀人才。 

第四條 獎項及補助 
  一、講座教授：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央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規定辦理。 
  二、特聘教授及研究傑出獎：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央大學學

術研究傑出獎勵辦法」規定辦理。 
  三、新聘傑出教研人員獎：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央大學新聘

傑出教研人員獎勵辦法」及「國立中央大學新聘教研人員獎勵要點」規
定辦理。 

  四、教學傑出暨優良獎：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央學教學傑出
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定辦理。 

  五、優良導師獎：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央大學優良導師與輔
導單位獎勵實施要點」規定辦理。 

 



  六、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獎勵資格標準及評審原則依「國立中
央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勵辦法」規定辦理。 

  七、客座優秀人才：補助項目及核聘原則依「國立中央大學延攬客座優秀人
才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第五條 獎勵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由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查。 
  二、特聘教授、研究傑出獎及新聘傑出教研人員獎勵由本校「研究獎勵審議

委員會」審查。 
  三、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由本校「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評審

委員會」審查。 
  四、優良導師與輔導單位獎勵實施要點規範之獎項由本校「學生輔導委員會」

審查。 
  五、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勵辦法規範之獎項由本校「校務服務績

優獎勵審查委員會」審查。 
  六、符合本校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相關獎勵規定者，依各該辦法規

定審查。 

已依原審查程序取得本校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研究傑出、新聘傑出教研人
員獎勵、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及相關獎勵者，其獎勵應簽
請校長核定。 

因應個案攬才及留才之急迫性，得由召集人、副召集人及職務代表包括副校
長、教務長及研發長組成臨時審查機制審議之。 

第六條 核給期程 
 一、講座教授：以三年為原則。 
 二、特聘教授：以三年為原則。 
 三、研究傑出獎：以一年為原則。 
 四、新聘教研人員獎勵：以一年為原則。 

  五、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依獎項性質區分為一年或二
年。 

  六、優良導師與輔導單位獎勵實施要點規範之獎項：依獎項性質區分為一學
期或一年。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勵辦法：每年一次，於學年結束前發放。 
 八、其他獎項期程依其相關規定核給。 

第七條 績效要求 
  一、優秀教研人員未來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各面向，並維持

或優於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資格標準，由本校定期評估之。 

  二、本辦法獎勵之教研人員應依規定填寫執行績效報告，獎勵期間中途離退 
者亦同。 

第八條 定期評估機制 

  一、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研究傑出獎、新聘教研人員獎勵：原則上每年評
估一次。 

  二、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依獎項性質區分為一年或二年
評估一次。 

 三、其他獎勵者依相關規定進行評估。 

 

 



第九條 獲獎勵人才之年薪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例及獎金支領人數核給比例 
  一、獲獎勵人才之年薪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例：如有特殊條件與資格者，

不受其限制。 
 (一)講座教授：最高約 2.64：1 為原則。 
 (二)特聘教授：最高約 1.43：1 為原則。 
 (三)研究傑出獎：最高約 1.28：1 為原則。 
 (四)新聘教研人員獎勵：最高約 1.86：1 為原則。 
 (五)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最高約 1.20：1 為原則。 
 (六)優良導師與輔導單位獎勵實施要點規範之獎項：最高約 1.05：1 為原則。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勵辦法規範之獎項：最高約 1.04：   
      1 為原則。 
 (八)其他獎項依其相關規定辦理。 

  二、獎金支領人數核給比例：獲獎名額視各年度經費情形而定，並納入自籌
經費控管機制。 

 (一)講座教授：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員之 6%為原則。 
 (二)特聘教授：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員之 11%為原則。 
 (三)研究傑出獎：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員之 19%為原則。 

  (四)新聘教研人員獎勵：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員 4%為原則。 
  (五)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規範之獎項：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

員之 10%為原則。 
  (六)輔導及服務方面績優獎勵：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案)教研人員之 6%為原

則。 
 (七)每年獎勵國際人才比例不低於獲獎總人數之 10%為原則。 
 (八)副教授以下職級獲獎人數占總獲獎人數至少應達 20%。 
 (九)女性教研人員獲獎比例以不低於全校獲獎總人數之 10%為原則。 

第十條 教學、研究及行政支援 
 一、教學支援 

  (一)本校設有教學發展中心，規劃辦理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提供教師在提升
教學方面所需的各項服務，如新進教師研習營、教師傳習制度、教學資
源等。 

  (二)本校訂有教學助理制度，由在學生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負責上課內
容複習、習題講解、問題解答與課後輔導等，詳細內容由各系自訂。 

  (三)本校訂有「國立中央大學新聘教師教學經費補助辦法」協助新進教師充
實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分享教學經驗。 

 二、研究支援 

本校訂有「國立中央大學新進或年輕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教學研究經費補助
辦法」協助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投入學術研究。 

 三、行政支援 

本校有教師宿舍，以解決教師住宿問題，另訂有「國立中央大學新聘教師住
宿費補助辦法」以安定新聘教師生活，專心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本校亦提供教師研究室、電腦等基本設備，資訊網路、出版服務、圖書館等
資源服務。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學術研究傑出獎勵辦法」、

「新聘傑出教研人員獎勵辦法」、「教學傑出暨優良獎設置辦法」、「優

良導師與輔導單位獎勵實施要點」、「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勵

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及報教育部備查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